厦  门  大  学

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登记表

姓名        通过我校        （院、系）                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，取得成绩如下：
	课程名称
	类别
	考核成绩
	学分
	主考老师姓名
	考试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成绩登记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院、系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院、系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